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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人社请〔2020〕12号                     签发人：张绍辉


关于将2017年—2019年沪滇劳务结余资金用于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支出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德人社复〔2020〕7号，2017年—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安排梁河县技能培训补贴、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交通补助、转移就业补贴、招聘会经费共计497.38万元，已使用278.99万元，结余218.39万元。

由于沪滇资金使用参照就业资金管理办法执行，申请交通补助和转移就业补贴要求提供劳动合同，一方面，梁河县90%以上外出务工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另一方面，自2018年起梁河县使用中央专项扶贫资金安排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和交通补助共计724.413万元，导致劳务协作项目交通补助和转移就业补贴产生结余。

现请求将2017年—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所有结余资金218.39万元，用于2019年12月—2020年4月1070个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支出。

当否，请示。

附件：关于调整2017年—2019年结余沪滇劳务资金使用项目的方案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4月15日
（联系人：张绍辉                     电话：18088154886）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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